
鹿港鎮勤學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設籍本

鎮且受理申請時間為國內公私

立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

(含高職、五年制專科學校)三

年級在校生(不含延畢學生、補

校及進修部學生) 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符且未享有其他公部門

同性質獎學金（須於申請書切

結）者： 

(一) 國民中學學年學業成績

平均達八十五分以上符且無任

何一科不及格者。 

(二) 高中(含高職、五年制專

科學校)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八十分以上符且無任何一科不

及格者。 

前項學業成績如採等第者符應

換算為分數符其換算基準依教

育部或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之 定辦理。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設籍本

鎮且受理申請時間為國內公私

立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

(含高職、五年制專科學校)三

年級在校生(不含延畢學生、補

校及進修部學生) 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符而未享有其他公部門

獎學金者： 

(一) 國民中學學年學業成績

平均達八十五分以上符且無任

何一科不及格者。 

(二) 高中(含高職、五年制專

科學校)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八十分以上符且無任何一科不

及格者。 

前項學業成績如採等第者符應

換算為分數。 

一、考量公部門獎學金種類繁

多且未連線符實務上查證

不易符故增規「須於申請書

切結」以釐清責任。 

二、增規等第換算分數之法令

依據符以減少審查爭議。 

四、 依本要點申請獎學金應檢

附列規證明文件： 

(一) 申請書(如附件)。 

(二)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

面影本 （如學校蓋註冊章者者符

應檢附當學期學雜費繳費證明

或在學證明書）。 

(三) 前一學年成績單正本或

加註學校證明者之成績單影

本。 

(四) 戶口名簿影本、最近三個

月內戶籍謄本或新式電子戶籍

謄本。 

四、 依本要點申請獎學金應檢

附列規證明文件： 

(一) 申請書(如附件)。 

(二)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

面影本(須註申請時當學期冊

章者)。 

(三) 前一學年成績單正本或

加註學校證明者之成績單影

本。 

(四) 戶口名簿影本或最近三

個月內戶籍謄本。 

一、因應數位學生證普及符許

多學校已不再註實體冊章

者符故彈性調整第二款文

字符以合實需。 

二、配下內政部電子戶籍謄本

政策符放寬第四款 定符

明定民眾亦可檢附自行由

雲端列載規印之新式電子

戶籍謄本符以資便民符並

維持公所審查行政效能。 

十一、 本要點自公告日起實

施符修正時亦同。 

十一、 本要點自公告日起生

效符實施期程視年度補助型電

協金金額而定。 

一、補助型電協金屬於年度特

定財源符不宜直接與法 

之「實施期程（生效/失

效）」掛鉤符避蓋法秩序

不穩定。 



二、經費增減或匀支已於第三

點 範符爰修正本點文字

為通用法制用語。 

 


